
政府采购服务合同
合 同编号 :11NO13s13gs翎∞狃 GO1

合同各方 :

甲方 (买方):吉林省吉林市人民检察院

地址:吉林市高新区江滨南路 69号

电话: 0432-64600513

乙方:中 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吉林市分公司

地址:吉林市船营区解放大路 122号

哇li浮i: 186茌 3210729

乙方在吉林市政府采购中心组织的吉林省吉林市人民

检察院购置移动专线数据服务项 目政府采购招标中被确定

为项 目中标单位 (项 目编号:采购计划 [2024⒈ 00473号

刂⒛24MGF023),根 据本次招标结果,按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民法典》之规定,双方在平等、自愿、互利的基础上,经
过协商,就有关事宜签订本合同,以共同遵守。

一、甲方职责
1、 负责该工作项目运行过程的监管工作。

2、 依据合同支付服务费。

3、 负责对乙方整体工作的评价,有权对未达到工作标准

的工作提出整改意见。

二、乙方职责
l、 乙方负有对该项目工作全过程的实施与管理的职责。
2、 乙方严格按工作标准和要求实施工作。
3、 乙方负责开展专业化工作的组织与实施,在 自行管理

的基础上,接受甲方的监管。

4、 乙方负责对甲方监管中提出的问题落实整改。

三、服务费确定金额及支付方式 :

1、 服务费确定金额:壹佰壹拾玖万肆仟伍佰贰拾陆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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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付款方式:合同签订后,全额付款。

3、 如果乙方在执行合同中未履约造成项目单位损失,甲

方有权解除合同,并对其所造成的损失依法追究相关责任。

四、验收 :

l、 甲方应当及时对采购项目进行验收。甲方可以邀请参

加本项目的其他投标人或者第三方机构参与验收。参与验收

的投标人或者第三方机构的意见作为验收书的参考资料一

并存档。

2、 采购需求及乙方投标文件响应内容作为项目验收标准

及合同附件内容。

五、发生纠纷,双方友好协商解决,协商不成的可通过

如下方式解决 :

○向合同签署地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。

○向合同签署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六、合同生效日期及服务期:本合同签订之日起生效 ,

服务期两年。

七、其他事项
l、 合同履行地:本合同的履行地为吉林市。

2、 附件效力。本合同未尽事宜,可以另行签订附件。本

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样法律效力。

3、 如果乙方在执行合同中未履约造成项目单位损失,甲

方有 ,并对其所造成的 追究相关责任。

小企业预留合

合同签订地点:网上签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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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条规定:采购人应当

自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,将政府采购合同在省级以

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,但政府采购合同中涉及国家

秘密、商业秘密的内容除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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